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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滨政办〔2022〕23号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滨江区进一步加强农转居安置房

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滨江区进一步加强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若

干意见（试行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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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江区进一步加强农转居安置房小区

物业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工作，切实提升居

住品质，根据《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明确物业管理工作主体

本意见所称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是指因征迁安置形

成的小区，经划定物业管理区域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合同约定，

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进行维修养护，并管理

维护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。

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工作坚持“条块结合，以块为主”

原则。住建局对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

街道办事处对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活动进行指导、监督，

负责组织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招投标，组建物业管

理委员会，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街道办事处要成立农

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领导小组，由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担任

组长。下设专职办公室，由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担任主任，统筹

负责农转居安置房小区本文件所涉物业管理具体事宜；明确专职

人员 3人，落实中级聘用人员及相应经费安排。建管中心配合街

道办事处做好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工作。

http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_B7P3DLJjpwBFgRJmx_yJ0pMtOwdWHJXjrADz549mAlu6ZrywIHptNIoMRhF2d0vMVVUjXc8CeuCp9iRnGZEisDG_aO31Yhh8CgnAr23qc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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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居民委员会及时调解物业矛盾纠纷，支持物业服务企业

做好物业费收缴等相关工作，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农转居安置房

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相关指导工作。

二、划分物业管理区域

按照尊重历史、区位邻近、便于统筹、大小适宜的原则，对

全区已建成、在建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区域进行划分。商

业及公建配套用房纳入物业管理区域。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方案由

住建局会同相关单位另行制定。

划分后的物业管理区域可实行街区一体化管理模式，并有效

整合共用部位、共用设施设备，提升科学化、规范化管理水平。

三、加强物业招标管理

新交付、物业服务合同期已满或物业服务合同期未满但未经

公开招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农转居安置房小区，根据划分的物

业管理区域，应当通过“公开招标+评定分离”的方式选聘物业服

务企业。涉及通过公开招标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服务合同期未满

的，由街道办事处组织协商解决。

住建局会同财政局和街道办事处制定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

业服务企业招标指导意见。街道办事处结合物业管理区域的实际

情况，拟订招标文件，组织实施招标工作。

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服务期限一般为 5年，第 1年为招标

服务试用期，期满考核评定达标的可续签 2年，再期满考核评定

仍达标的可再续签 2年。服务期限内的考核评定，由街道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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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。因考核不达标，物业服务企业被淘汰的物业管理区域，

由杭州高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代管，街道办事处应于 6个月内完

成重新招标选聘。

四、分类收费与管理

（一）物业费收费及管理

1. 物业费收费实施 3年过渡期政策。

过渡期内，所有权人为原安置对象的自住、空置住宅物业暂

不收取物业费（含公共能耗费，下同）。被出售、出租、借住的

住宅物业按相应标准收取。未安置住宅、商业及公建配套用房物

业费按相应标准收取。

2. 规范管理。

住宅物业费标准：按现行补贴标准。商业配套用房物业费标

准：按住宅物业费标准的二至四倍确定。公建配套用房物业费标

准：商业类公建用房参照商业配套用房物业费标准收取；办公类

公建用房参照住宅物业费标准收取。商业配套用房物业费具体标

准，由住建局会提出指导意见，街道办事处根据小区实际予以明

确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物业费按有电梯住宅收取。

小区公共能耗费实行专项核算，按实结算，结余结转使用。

建立居住登记制度。安置户持安置相关文件和自住、空置说

明等，在物业服务企业处登记。社区居民委员会会同物业服务企

业进行上门核实。

过渡期内，物业费补贴（含过渡期暂不收取部分、未安置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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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物业费部分），街道办事处报建管中心审核后，由区财政保障。

街道办事处将物业费补贴纳入预算管理，按时分期拨付。

（二）地下车位收费及管理

1. 地下车位实施有偿使用政策。

农转居安置房小区地下车位所有权属于杭州滨江商业资产

经营有限公司。使用人需向其租赁，并支付地下车位租赁费，方

可使用。

2. 规范管理。

地下车位租赁费由杭州滨江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会同区

财政局和各街道办事处研究确定。杭州滨江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

司委托物业服务企业向使用人收取地下车位租赁费，可支付不超

过收费金额 20%的委托费用。受托的物业服务企业定期向杭州滨

江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交地下车位租赁费。

物业服务企业可对已出租地下车位收取地下车位管理费。

街道办事处根据各小区地下车位实际情况，确定配租方案，

并会同杭州滨江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开展地下车位租赁工作。

杭州滨江商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开展地下车位出售方案研

究，适时推进地下车位出售。

（三）小区经营性收入及公共维修费用管理

1. 经营性收入包括小区地面停车费、物业经营用房租金、

电梯广告、快递柜收费等收入。经营性收入由街道办事处委托物

业服务企业实施专账管理。其中小区地面停车费按杭州市机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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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放收费规定收取，其他经营性收入可参考周边商品房住宅小区

收费标准收取。

2. 规范管理。

物业服务企业可在经营性收入中扣取合理管理成本，具体比

例或金额由街道办事处与物业服务企业约定。

建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、物业保修金账户管理制度，账户资

金由财政保障。

小区共用部位和公共设施维修、更新、改造费用，按相关法

规规定保障。

建管中心负责落实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用房的配置和移

交。

五、配套奖惩措施

（一）奖励、激励措施

过渡期内，按照物业服务企业考核等级、排名给予考核奖励；

按照收费情况实施收费激励。考核奖励、收费激励具体办法由住

建局会同财政局、建管中心和街道办事处制定。

（二）惩戒措施

建立不良物业服务企业市场限入及淘汰机制。对擅自解除物

业服务合同的物业服务企业，限制其参与区农转居安置房小区及

公建项目物业服务招投标。对考核不达标的物业服务企业，依约

解除合同。

六、强化物业管理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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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考核评定工作，按季度进行，按

年度汇总。考核工作由住建局牵头，公安分局、民政局、市场监

管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建管中心、街道办事处、滨江消防救援

大队及物业管理委员会、居民代表共同组成考评委员会实施考

核。考核细则由住建局会同相关部门单位制定。

七、进一步加强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的执法保障

农转居安置房小区物业管理执法工作，由综合行政执法局牵

头，公安分局、住建局、规划资源分局、滨江消防救援大队等部

门及街道办事处联合保障。重点对农转居安置房小区内各类违

法、违规行为，特别是违法拆改、擅自变动承重结构和建筑主体；

翻建、扩建、改建等建（构）筑物；在房屋顶部及公共空间、公

共绿地、露台、阳台乱搭乱建；卫生间及厨房移位、扩大或增设

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及时查处并督促整改。

八、附则

物业费、地下车位租赁费、地下车位管理费、考核奖励和收

费激励等标准可每年公布，未调整并公布的按前一年度标准执

行。

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承揽或参与承揽本社区

范围内安置房小区物业服务工作。

本意见于 2023年 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年。其他在本

意见施行前公布的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，适用本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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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党工委、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人武部、

法院、检察院、各群众团体。

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30日印发


